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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步伐的加快，铁路企业依法治企、依法护企和依法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已成为实现企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加强基层法制建设，强化管理者法律意识，自觉做到学法、懂法、守法；大力支持和鼓励干部职工学
习法律，依法维权，不仅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也是创建公平、规范、有序经营管理环境的现实需要。
然而，在依法治企、维权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表现在少数单位管理者法制意识淡薄，法制观念不强，决策把关不严，对重大经营活动的思路、目标
、矛盾和焦点缺乏足够的法律法规论证，依法操作程序不清，主体责任不明。
特别是随着《劳动合同法》等新的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各种劳动法律关系更加明确，法律对劳动者
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这就为企业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提出了新的课题。
　　结合目前铁路企业法制建设的任务和现状，为给各级管理者和干部职工提供普法学习资料，沈阳
铁路局企业管理和法律事务处以“五五普法”为契机，组织法律专职人员本着“简明、通俗、实际、
管用”的原则，面向基层、面向职工，编撰了《企业法律顾问以案说法》读本。
本书集可读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编辑了大量的民事、刑事案例，通过这些发生在企业经营过程和人们
日常生活中的案例，翔实具体地引用法规、法条，事例生动，内容丰富，深入浅出，诠释法理，具有
较强的可读性、知识性和实用性。
本书对于促进干部职工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制观念，保证依法治企，运用法律武器维护企业和个人
的合法权益，不无裨益。
　　期望《企业法律顾问以案说法》能够对您有所借鉴和启示，成为各级管理者学习法律知识的案头
必备书籍和对职工进行普法宣传教育的生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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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集可读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编辑了大量的民事、刑事案例，通过这些发生在企业经营过程和人们
日常生活中的案例，翔实具体地引用法规、法条，事例生动，内容丰富，深入浅出，诠释法理，具有
较强的可读性、知识性和实用性。
    本书对于促进干部职工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制观念，保证依法治企，运用法律武器维护企业和个
人的合法权益，有较强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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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说法：铁路部门因货主不买保险而拒绝承运的行为涉嫌违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规定，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
购买其指定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3条和第30条“质次价高”、“滥收费用”及“违法所
得”认定问题的答复》第3条规定：“邮电、铁路等公用企业滥用独占地位，强制用户购买指定的电
话机代服务、货物保价运输服务或者保险等按照国家规定应由用户自愿选择的服务项目的，构成《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规定的限制竞争行为，其自身或者其他被指定的经营者借此强制收取电话机代
维费、保价运输费或者保险费等费用的，属于不应当收费而收取费用的滥收费用行为，其收取的相应
费用为违法所得，应当按照该法第23条规定予以没收。
”因此，铁路部门不能以货主购买保险为承运货物的前置条件，否则，就涉嫌违法，所收保险费用也
将成为非法所得，不受法律的保护。
　　货被拉走淮来埋单　　案情：2001年5月，个体老板赵某持某公司盖有公章的空白介绍信、空白合
同和营业执照副本，来铁路某电务器材厂联系业务，并签订了标的额为5万元的买卖合同。
随后，赵某拉走货物，与某电务器材厂中断了联系。
某电务器材厂虽多次到某公司催讨欠款，但该公司以没有委托赵某购买电器元件且未见到货物为由拒
绝。
至于赵某所持手续，某公司解释道：是为了买木材而出具的。
　　“难道货就这样白白让人家拉跑了？
某公司一点儿责任也没有吗？
”在难以找到赵某的情况下，某电务器材厂对如何实现债权感到茫然。
　　说法：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某公司拒绝付款没有道理。
　　首先，某公司为赵某出具了完备的法律手续，就意味着赋予了赵某民事代理权。
即使赵某只有购买木材而无购买电器元件权，也不影响合同的有效成立。
《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
，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为了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赵某持有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盖有公章的合同及介绍信，某电务器材厂没有理由怀疑他的代理人地
位，更无从知道某公司对赵某代理权的限制。
可以说，某电务器材厂在交易过程中并无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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